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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第 2 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長設備費－研發專款」 

申請補助案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10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地點：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 

主席：李明安副校長                                         紀錄：鄧鈞澤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略。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本次審查會議依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紀錄辦理。 

  二、本次申請補助情形如下： 

新進教學研究人員申請案共 9 件，申請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381 萬 4,710 元。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研究設備申請案審查。 

說明：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申請補助作業準則」第三條經

費補助申請案審查優先順序辦理。 

決議：各學院申請案審查結果如下： 

一、 生科院 

(一) 養殖系郭裔培助理教授：決議補助新臺幣 400,000 元。 

(二) 養殖系陳映妤助理教授：決議補助新臺幣 500,000 元。 

(三) 海洋生技系林宏運助理教授：決議補助新臺幣 350,000 元。 

生科院申請案補助額度共計新臺幣 1,250,000 元。 

二、 海資院 

(一) 海洋系汪佑霖助理教授：決議補助新臺幣 150,000 元。 

海資院申請案補助額度共計新臺幣 150,000 元。 

三、 工學院 

(一) 機械系郭兆渝助理教授：決議補助新臺幣 400,000 元。 

(二) 機械系施佑羲助理教授：決議補助新臺幣 400,000 元。 

工學院申請案補助額度共計新臺幣 800,000 元。 

 



 2 

四、 電資學院 

(一) 電機系江明勲助理教授：決議補助新臺幣 250,000 元。 

電資學院申請案補助額度共計新臺幣 250,000 元。 

五、 人社院 

(一) 應經所江文基助理教授：決議補助新臺幣 150,000 元。 

(二) 應英所葉芳吟助理教授：決議補助新臺幣 150,000 元。 

人社院申請案補助額度共計新臺幣 300,000 元。 

肆、臨時動議（執行時共同原則決議）： 

一、 建議參考其他學校補助新進教師之機制與財源分配，於相關會議中提出討論，以提供

新進教師更優良的研究環境。 

二、 執行時共同原則決議： 

(一) 核獲補助之申請人務必於 11 月 15 日前完成請購及招標程序，於同年度 12 月 15

日前付款完成，各案請依核准項目辦理採購，並以提列之配合款優先支付，標餘

款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 

(二) 各申請人請於辦理請購程序時，一併填覆儀器調查表如附件 1，並告知儀器詳細

放置地點。 

(三) 獲補助項目及數量不得任意變更，各項核准補助儀器設備放置空間請自行規劃調

整。 

(四) 凡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採購之經費一律收回，且下年度不再給予補助。 

(五) 依作業準則第六、九條，建請欲申請設備費之教師(含申請人及研究團隊之成員)

提出因獲設備費補助購置儀器設備所衍生之論文發表、專利發明、技術移轉等相

關資料，俾利審查作業。 

(六) 本經費屬設備費用，請購項目須為新臺幣 1 萬元以上之設備，核定項目中若有無

法歸屬為財產者則不予補助（低於 1 萬元屬業務費）。財產或物品分類若有疑問可

洽詢財保組。 

(七) 新進教師申請補助請以研究設備為主，並述明該儀器與未來研究計畫之相關性，

切勿重複申請或將辦公家具設備一併納入其中。 

(八) 為撙節經費，如為學校已有之儀器，請儘量至本校貴儀中心或海洋中心登記使用，

或與其他老師共用。相關設備之資訊，請在申請前事先洽詢研發處或各單位。 

(九) 為讓本校補助之儀器更有效之整合運用，申請補助總價超過 60 萬之儀器設備，需

訂定合理之使用費與開放時間，經貴重儀器中心（以下簡稱貴儀中心）評估後認

為有必要者，強制加入貴儀中心；非屬貴重儀器設備者，基於資源共享原則亦可

自動申請加入貴儀中心系統管理。前述設備並將公布在研發處網站上供各教師參

考，俾利查詢及共用。本會議紀錄奉核後影本乙份送貴儀中心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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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次核定補助研究設備費共 9 案，計新臺幣 275 萬元整。各申請案核准情形詳如

附件 2。 

六、散會：下午 3 時 40 分。 


